
   荷兰《环境与规划法》改革方向及其政策启示  

·78·

引言

“十三五”时期，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环境政策体系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十四五”时期，需要着力推进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完善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法

律体系 [1,2]。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形

成，包括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以各生

态环境要素为保护目标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律如《大气

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等，创设环境管理手段的单行法律如

《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税法》《清洁生产促进

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资源管理法如《矿产资

源法》《森林法》等环境保护相关法。我国已制定环

境保护法律 13 部，资源保护与管理法律 20 多部，生

态环保行政法规 30 多部 [3]。尽管作为一个法律门类，

环境法的产生和形成都比较晚，但该法律门类中法律

数量以及增长速度，都是其他法律望尘莫及的，而且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立法需求仍有增

加的趋势 [4]。这就使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越来越繁

杂，包括政府部门、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的各

类主体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时，难以清晰全面

地了解法律的规定，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尽管现有研

究提出法典化的重要性 [5,6]，但目前针对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体系的整合仍未见成效。荷兰《环境与规划

法》（以下简称新法）的颁布实施，可为我国完善环

境管理法律体系提供指导和借鉴。

1 荷兰新法的立法背景

荷兰环境和规划领域的相关法律原本分散在土

壤、建筑、噪声、基础设施、采矿、水系统、自然

环境、文化遗产以及世界遗产、空间规划等 35 部法

律和 240 部法规中 [7]。这种分散的立法形式不利于政

策执行者对环境管理政策的准确理解，也不利于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有效沟通和职责分配，同时降低了

社会层面的公众参与度。2011 年，在荷兰《空间规

划法》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新法。荷兰《空间规划

法》诞生于 1965 年，实现了荷兰史上第一次全面的

国土空间规划，2008 年对《空间规划法》进行重大

修订，此次修订对于规划权力、审批程序进行了重

新调整，简化了原本烦琐、冗长的建设项目审批程

序，强调了地方分权的重要性 [8]。2010 年，荷兰住

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解体，归并为荷兰基础建设和

环境部（The Netherlands Ministry for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2014 年，由荷兰基础建设和环境部向

议会正式递交新法，荷兰议会通过新法法案，并于

2016 年正式颁布第一版新法。

新法旨在统一和简化现行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

护、城乡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水资源管理、矿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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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等规章制度，并将环境和规划领域的单行法

整合到统一的法律框架中，以期缩短环境规划编制

程序，提高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沟通效率。此外，新法

的立法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荷兰环境和规

划领域的现行法律体系未能充分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现

实需求，未能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以及利益相关主

体主动参与决策的重要性；二是环境和规划领域现行

法律法规过于分散、不够透明，不同法律法规由于程

序、标准等内容存在差异，严重影响规划、开发活动

或建设项目的审批标准和审批效率。因此，荷兰新法

的改革对于荷兰环境和规划领域的法典化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 [9]。

2 荷兰新法的改革方向

荷兰新法着眼于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统一了环

境和规划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最终取代或部分整

合了荷兰包括《空间规划法》《环境管理法》《交通与

运输规划法》《自然保护法》《危机与复苏法》《开采法》

等在内的 26 部法律法规 [10]。荷兰新法的改革目标主

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高新法的透明度、可预见性

和易用性；二是提高规划、开发活动或建设项目的编

制质量和审批效率；三是运用政策循环理论形成新法

的立法框架；四是通过政策工具的应用实现环境质量

目标。荷兰新法的改革方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

阐述：整合政策循环和政策工具；精简法定程序；强

化地方政府责任，保留中央干预权力。

2.1 整合政策循环和政策工具

荷兰新法的立法结构遵循政策循环理论，其实

质为“立足发展，保障质量”（scope for development, 
safeguarding quality）。政策循环理论最早于 1971 年由

拉斯韦尔提出，旨在简化公共政策的复杂性。布鲁尔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政策循环理论阶段化，将政策过程

划分为开始、预评估、选择、执行、评估、终止六个

阶段。目前，最为常见的是安德森提出的问题界定、

政策制定、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五阶段政策循

环理论 [11]。荷兰新法沿用了安德森的政策循环理论，

并根据实际情况将决策纳入政策执行阶段，分为问题

界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的四阶段政策

循环理论，如图 1 所示。

政策循环具有周期性和连续性，能够保障政策执

行者在不同的政策循环阶段明确其需要使用的政策工

具。政策工具是帮助政策执行者实现政策目标的有效

手段。荷兰新法除政策评估阶段外，其他政策循环阶

段均包含相应的政策工具。

第一阶段是问题界定。问题界定阶段是指政策

决策者感知环境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具体

包括环境战略（environmental strategy）和环境规划

（environmental programme）两种政策工具。环境战

略是一项长期性、综合性的战略政策选择，荷兰新法

规定，国家和省级政府必须制定环境战略，对市级政

府没有强制性要求。环境规划是对环境战略的详尽阐

述，能够指导各项环境保护活动，是申请环境许可证

和重大项目决策的具体规划，包括项目开发、管理、

环境保护等环节的具体措施。

第二阶段是政策制定。政策制定阶段涉及的政策

工具主要有环境目标（environmental value）以及条例

和指令（instruction rules and instructions）。环境目标

是以定性或定量的政策目标形式在特定地区或特定时

间点必须达到或保持的实际环境质量，也是荷兰新法

强调保障环境质量的首要标准。条例和指令是基于保

护环境的目的以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统一管理，

由国家或省级政府提出的条例和指令，通常涉及超越

地方或区域利益的情况或上下级政府利益发生冲突的

情况。

第三阶段是政策执行。政策执行阶段包括一般

规 定（general rules）、 环 境 许 可 证（environmental 
permit）以及项目决策（project decision）三种政策工

具。环境行为主体主要为开发活动或建设项目的责任

单位或个人，开发活动或建设项目涉及住宅建设、学

校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高速公路建设以及风电工

程建设等范围。如果未作另行规定，则可按照新法中

的一般规定进行，无须事先征得政府同意。如果开发

活动或建设项目对环境产生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则

荷兰新法规定需要事先征得政府同意，主要通过获取

图1 荷兰新法的四阶段政策循环理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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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许可证的方式进行。此外，对于具有影响重大公

共利益的复杂环境项目，新法规定政府可按照规定的

项目决策自行做出决定，以达到促进公共利益的目的。

第四阶段是政策评估。政策评估阶段包括监测评

估和强制监管，是对政策是否在预定时间内达到预期

环境目标进行的判定。荷兰新法规定每一确定的环境

目标都必须受到严格监测，以便评估环境目标是否得

到实现。事实上，政策评估也是为政策是否进入再循

环阶段做准备。若环境目标未得到实现，则需制定新

的环境战略、环境规划，从而进入新的政策循环。政

策循环的本质在于政策问题依据政策环境的改变，通

过多次循环改进得以解决。此外，必要时上级政府可

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提高环境目标的完成效率。

2.2 精简法定程序

荷兰新法第 16 章规定了规划、开发活动或建设

项目申请审批的法定程序，涵盖政策循环各阶段所涉

及的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精简了原有法定程序，实

现荷兰环境和规划领域的法典化。

荷兰新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共包括 8 个部分，具体

为：①环境文件的提交方式和要求。新法规定，包括

环境战略、环境规划、一般规定、项目决策等所有环

境文件的提交申请，除特殊要求外，均采用网络提交

的形式，极大地简化了原有申请审批流程。②其他行

政机构的协调和参与。相关规定遵循《行政法通则》。

③程序制定。根据新法和《行政法通则》，对程序制

定的范围、相关方、撤销或修正等做出了规定。此

外，新法第 16 章 16.23 条规定，所有人都有针对环境

文件的内容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④环境影响评价。

主要包括战略环评和项目环评，是对规划、开发活动

或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

测和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

的对策措施，并进行全过程监测。将环境影响评价纳

入法定程序，意味着决策者能够将任何可能的环境后

果纳入考虑范围，简化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

使其更好地作用于项目决策过程。⑤环境许可证。荷

兰新法将各种准建证合为环境许可证，以提高项目工

程的启动速度 [12]。环境许可证是环境行为主体通过

向市级政府提出申请，使用该环境许可证获得其希望

进行的环境活动的许可。荷兰新法也规定了环境许可

证的申请要求、适用范围、制定标准以及特殊说明等

内容。⑥项目决策。荷兰新法规定就通过决策和公开

决策做出相关规定。⑦决策期、生效和上诉。⑧适当

授权原则。与现行环境法律体系相比，荷兰新法法定

程序的规定更加统一和灵活，能够减轻政府的行政负

担，并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3 强化地方政府责任，保留中央干预权力

荷兰行政体系划分为国家、省级、市级三个等

级。1965 年荷兰《空间规划法》确立了以中央集权为

主导的行政体系，自 2008 年对《空间规划法》的重

新修订，逐步由中央集权转变为地方分权。荷兰新法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责任，并在第 2 章 2.3
条做出明确规定：“除另有规定外，由市级政府履行

本法规定的职责和职权；当省级政府利益不能得到市

级政府的有效保障时，方可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和职

权；当国家利益不能得到省级或市级政府的有效保障

时，方可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和职权。”

新法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由原先自上而

下的等级体系逐步转向“强化地方政府责任，保留中

央政府干预”的平行体系发展。所谓“平行体系”是

指各级政府能够独立编制环境战略和环境规划，无须

通过上级政府审批，且环境战略仅对同级环境规划具

有约束力。新法对于等级体系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市

场活力，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此外，如果上级政

府认为下级政府编制的环境规划不符合区域战略发展

需求时，可通过一定的行政或经济手段进行必要干

预，从而敦促下级政府按时保质地完成环境目标。

3 未来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的基本思路及政策
启示

荷兰作为环境标准、环境规划、环境立法、环

境管理最完备、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在国际上享有

盛誉。因此，不论从政策循环和政策工具的立法方法

到简政放权、法典化的立法思想，均对我国完善空间

规划体系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一方面，荷兰为单一

制国家，且具有人多地少的社会问题，规划管控成为

解决人地矛盾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国

家，荷兰环境管理法律体系经过不断地探索、改革、

修订，最终形成的新法实现了荷兰环境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的大融合，能够为我国环境管理法律体系的整合

提供必要参考 [10]。

根据荷兰新法构建我国未来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

系的基本框架，如图 2 所示。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

应以国土空间管控体系为基准，以落实国家安全战略

和主体功能战略为目的，将资源承载能力和国土开发

适宜性作为构建我国未来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的总

体要求。通过构建我国未来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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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我国环境管理法律的大融合。

3.1 构建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

构建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的目的是实现空间规

划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的衔接和融合，让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成为空间规划的要

素。当前在我国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和手段中，规划环

评和环境规划这两种制度提供了生态环境参与规划的

宏观综合决策的途径，其他众多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手

段难以与空间规划体系衔接。此外，各类空间规划体

系存在规定重叠、权力划分不明等问题，严重影响政

府行政效率。荷兰新法为政府提供了一个便捷有效的

环境管理方式，通过整合或部分整合 26 部法律法规，

能够有效解决各法律法规之间的重叠矛盾，以及各政

府部门之间的权力交叉的问题。同时，我国生态环境

空间管控和规划是在国土空间管控规划的基础上建立

的。国土空间规划侧重于战略性，是从国家层面、省

级层面和市级层面制定区域（跨区域）发展战略，保

障国土空间规划的充分落实，是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和

生态环境空间规划的重要编制依据。其中，生态环境

空间管控是按照生态环境功能进行分区，并对各区域

设定目标，采取相应的不同的手段措施进行管控。生

态环境空间规划则是为

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以

及空间安排的一种跨领

域、综合性、战略性的

规划手段。因此，生态

环境空间管控是前提，

生态环境空间规划是方

法，为实现环境管理

由末端治理走向前端控

制，由分散走向统一，

如何构建生态环境空间

管控体系至关重要。然

而，当前生态环境空间

管控科学性不足，缺乏

统一的规划标准。荷兰

新法针对规划、开发活

动或建设项目提出了一

套完整的法定程序，程

序规定简短清晰，适用

性广泛，对于我国构建

和完善生态环境空间管

控体系具有指导意义。

现阶段，生态环境空间管控是我国最为重要的环

境管理手段之一，结合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以“三线

一单”为基础和限制，切实将“三线一单”融入国土

空间规划，是融合我国各类空间规划体系的必经途

径。首先，落实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加强空间规划体

系的衔接融合是前提。生态环境空间管控是以环境要

素为核心，以管控单元为基础的分区管控。其中环境

要素包括大气、水、土壤等，是生态环境空间管控的

对象；管控单元分为优先、重点和一般单元，覆盖所

有国土空间。其次，“三线一单”是实施生态环境空

间管控的重要手段。结合“三线一单”，并以国土空

间规划“三区三线”为基准，能够推动空间规划体系

的构建。

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中，“三区”为生态空

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三线”为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而“三线一单”中，

“三线”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一单”为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其中，“三区三

线”中生态保护红线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是

政府根据未来一定时期区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要

求，将其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发挥底

线作用。“三线一单”中生态保护红线是在生态空间

图2 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的基本框架



·82·

   荷兰《环境与规划法》改革方向及其政策启示   中国环境管理 2021 年第 4 期  

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

的区域，按照“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

不改变”的基本要求，实施严格管控。不论从内涵还

是范畴上，“三线一单”中的生态保护红线都更为具

体、细化。对比“三区三线”与“三线一单”，二者

在出台动因、管控部门以及编制程序上各有侧重。其

中“三区三线”主要由自然资源部进行管控，通过三

条控制线的约束在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土空间布局及

规划体系的同时，实现调整经济结构规模、规划产

业发展、推进城镇化的目的。“三线一单”则主要由

生态环境部管控，为全面落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

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约

束并规范战略环评、规划环评以及项目环评审批而设

立，并为其他环境管理工作提供空间管控的依据，以

此促进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三

区三线”与“三线一单”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相互

衔接，通过“三线一单”能够系统提出生态环境空间

管控体系，特别是通过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

线，能够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加速推进生态环境空间

管控体系的完善。在此基础上，通过整合我国各类空

间规划体系的共性、补充特性的方式，实现法律标准

的统一和简化，真正做到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与国

土空间管控体系的衔接融合。

3.2 运用政策循环和政策工具整合完善生态环境空间

管控体系

政策循环强调政策从问题界定、政策制定、政策

执行、政策评估的不断改进，直至问题解决的良性循环

过程。政策工具是被纳入政策循环的各个阶段，用来实

现政策目标的手段。荷兰新法所应用的政策工具包括环

境战略、环境规划、环境目标、条例和指令、一般规

定、环境许可证以及项目决策七种类型。新法通过对七

种政策工具的合理利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环境管理法

律体系，简明清晰地整合了规划、开发活动或建设项

目的相关规定，是荷兰新法形成的核心脉络。

借鉴新法对政策循环和政策工具的应用，我国应

针对各类环境管理制度和手段冗杂、分散、内容交叉

等问题，运用政策循环和政策工具，梳理并完善我国

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体系，使其规范化、系统化、法典

化。首先，根据我国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要求，制定长

期性、综合性环境战略，并依照环境战略拟定阶段性

环境规划；在此基础上，以环境质量为核心设立环境

目标，拟定在一定期限内力求达到的环境质量水平和

环境结构状态，同时制定全面系统的规范性条例和指

令，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策执行准则。其次，在政策执

行阶段，为环境行为人制定开发活动或建设项目的一

般规定、环境许可证或项目决策等的相关行政规定，

包括申请、审查、颁发和监督管理的规则，统一开发

活动或建设项目的申请标准和申请流程。最后，应加

强政府的监督评估工作，构建一套全面、适用的生态

环境空间管控指标体系，对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进行量

化评估，从而有效、规范地指导政府的监管工作。

3.3 深化简政放权，坚持放管并重

我国环境管理应当深化简政放权，坚持放管并重。

荷兰新法实行“强化地方政府责任，保留中央政府干

预”的平行体系，新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我国具有两方面

的借鉴意义。一方面，荷兰新法极大地简化了政府对于

开发活动或建设项目的审批流程，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审

批范围，从而减轻了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申请开发活

动或建设项目的负担，有利于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荷兰新法规定，在有损国

家或省级政府利益，或对环境（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的情况下，上级政府可进行必要干预。

我国环境管理的行政体系同样包含中央行政机关

和地方行政机关。其中生态环境部是我国分管生态环

境的中央行政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分为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州）人民政府、县（市、

区、旗）人民政府所对应的生态环境部门。当前，我

国恰处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在国家统筹长

期环境战略规划的基础上，实行权力逐级下放，可以

达到激发区域性市场经济活力的目的。然而在提倡简

政放权、权力下放的同时，必须加强上级行政机关对

于开发活动或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监管，完善政府对环

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推进

环境监管规范化、制度化、精简化，切实做到放管

并重。

3.4 增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主动意识

现阶段，我国环境和规划领域公众参与的法律法

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有针对“信

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专章规定，2018 年新修订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公众参与环境影响

评价的程序、范围、方式、途径等做出了全面细化的

规定。尽管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相对

完善，但由于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主动意识

较弱，因此公众环境管理的参与度仍然较低。究其原

因，其一，我国目前的公众参与多具有间接性和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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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常是在决策基本完成后提出书面建议，或以调

查问卷的形式发表看法，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不高。荷

兰新法能够确保公众的全过程参与，并通过完善的信

息公开机制得以实现，这为提升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管

理决策全过程提供借鉴。其二，应加强公众参与环境

管理的宣传方式，同时利用各种网络平台扩大公众参

与的受众范围，提高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意识和积

极性。

参考文献

[1] 贺克斌 .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 [J]. 中国环境管理 , 2020, 

12(6): 5-6. 

[2] 董战峰 , 葛察忠 , 贾真 , 等 . 国家“十四五”生态环境政策改革

重点与创新路径研究 [J]. 生态经济 , 2020, 36(8): 13-19. 

[3] 王金南 , 董战峰 , 蒋洪强 , 等 . 中国环境保护战略政策 70 年历史

变迁与改革方向 [J]. 环境科学研究 , 2019, 32(10): 1636-1644. 

[4] 孙佑海 . 我国 70 年环境立法 : 回顾、反思与展望 [J]. 中国环境

管理 , 2019, 11(6): 5-10. 

[5] 邓海峰 , 俞黎芳 . 环境法法典化的内在逻辑基础 [J]. 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 , 2019, 33(2): 29-38. 

[6] 郑少华 , 王慧 . 环境法的定位及其法典化 [J]. 学术月刊 , 2020, 

52(8): 129-141. 

[7] DE GRAAF K J, PLATJOUW F M, TOLSMA H D. The future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in light of the ecosystem 

approach[J]. Ecosystem services, 2018, 29: 306-315. 

[8] VREES L D. Adaptive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 

sector of the North Sea[J]. Marine policy, 2019: 103418. 

[9] BALZ V, ZONNEVELD W. Transformations of planning 

rationales: changing spaces for governance in recent dutch 

national planning[J]. Regional design, 2018, 19(3): 363-384. 

[10] 张书海 , 李丁玲 . 荷兰环境与规划法对我国规划法律重

构 的 启 示 [J/OL]. 国 际 城 市 规 划 , 2020. (2020-01-20) 

[2020-12-31].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5583.

TU.20200317.1655.002.html.

[11] 豪利特 M, · 拉米什 M. 公共政策研究 : 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

统 [M]. 庞诗 , 译 . 北京 : 三联书店 , 2006.

[12] 周静 , 沈迟 .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及启示 [J]. 国际城市规

划 , 2017, 32(3): 113-121. 

The Reform Orientation of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and Its 
Policy Enlightenment

CUI Yue, WU Jing*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focus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codification of the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fields, with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 the core, the policy cycle as the theoretical method, 
and the policy instruments as the means.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overlapping regulations, 
intersecting powers, and complicated procedur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of the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form direction of the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It can explor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egal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pati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integ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patial management system by using policy cycle and policy instruments;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the enhancement of active awar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Keywor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policy cycle; policy instrument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utch 


